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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尚需要公司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根据目前所处行业以及拟收购资产所涉及行业的上市公司估值情况

进行了同行业比较，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宜租（深圳）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宜租车联网”）目前的营业收入仍高度依赖传统的租车业务，其他业务板

块如车联网数据增值业务和司机管理培训业务经营均存在经营时间不长，处于行

业周期的初期阶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自 2015年

12月 14 日复牌以来，股票累计涨幅 159.52%。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征询，截止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12 月 25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其他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重大事项：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5 年 9 月 2 日起停牌。201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六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包括《关于<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在内的 11项议案。

公司股票于 2015年 12月 14日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近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公告)。 

目前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正在积极补充、完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相关资料，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况，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截止目前，除上

述事项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影响股价敏感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

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四）经向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征询，在公司本次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

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项目尚需要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具

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零售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比较情况。 

公司目前所处行业为零售行业，按 2015年 12月 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32.18



元计算的滚动市盈率为 60.56倍。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比较如下：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滚动市盈率 

000501 鄂武商 A 16.34 

600697 欧亚集团 27.57 

000417 合肥百货 30.82 

600280 中央商场 40.98 

600306 商业城 60.56 

000411 英特集团 76.75 

600857 宁波中百 108.64 

 

3、公司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宜租车联网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比较情况。 

公司拟收购的宜租车联网属于汽车租赁行业，并购完成后将形成商业零售与

汽车租赁行业并行发展的业务格局。按 2015 年 12 月 14-25 日 1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收盘价均价 21.74 元计算的市净率为 205.52 倍。我们选取以下公司作比较

参考，具体如下： 

股票简称 商业城 交运股份 强生控股 大众交通 锦江投资 神州租车 元征科技 

股票代码 600306 600676 600662 600611 600650 00699.HK 02488.HK 

市净率 205.52 3.20 5.13 3.20 7.43 3.81 4.53 

4、宜租车联网与同行业营业收入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宜租车联网        13,003.69       10,652.68         2,555.14 

交运股份  613,441.61  893,548.53  838,128.46 

强生控股  317,371.68  455,568.23  405,526.16 

大众交通  166,608.87  271,903.05  299,840.73 

锦江投资  160,129.00  218,215.99  208,859.18 

神州租车  364,600.00  352,043.60  270,271.50 

元征科技   33,591.90（注）    73,117.34      67,814.28 



注：为元征科技 2015 年 1-6 月数据。 

目前，标的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仍然高度依赖于子公司北京长城商务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的传统租车业务。该公司成立于 2004年。 2014年营业收入 10,633.90

万元，占标的公司 2014年总收入的的 99.82%，2015年 1-9月营业收入 10,386.29

万元，占标的公司 2015年 1-9月总收入的的 79.87%。 

标的公司的其他业务板块经营时间较短且经营规模不大。如：车联网数据增

值业务的深圳云创车联网有限公司立于 2014 年，2014 年和 2015 年 1-9 月营业

收入分别为 18.78 万元，293.75 万元。司机管理培训业务板块的北京嵘雅达劳

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8年。2015年营业收入为 2,323.66万元。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2 日刊登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中第十节风险因素内容，该部分全面揭示了此

次资产重组的风险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报纸和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5日 


